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華榮醫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榮華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政斌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家柔  

訴訟代理人  宿文芬  

            張淑梅  

被上訴人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宛芬  

訴訟代理人  吳岳龍律師

            吳剛魁律師

複代理人    陳廷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30

日本院112年度旗簡字第20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

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依民事訴訟法第

40條第3 項規定，固有當事人能力。惟以非法人團體之地位

提起訴訟者，即應就其符合具有一定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

所、一定之目的、獨立之財產，以及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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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人團體之必備要件，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

字第926 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未經許可成立之法人，雖不

能認其為法人，然仍不失為非法人之團體，苟能證明有一定

之名稱，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及設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並具

有一定之目的及獨立之財產，自具有當事人能力。查上訴人

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應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設有黃

榮華為其代表人，以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號

建物為其辦事處，具有一定名稱及事務所，以成立財團法人

華榮醫院為目的而存在，又地政機關將坐落高雄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00號土地）登記在黃榮華名

下，於其他登記事項記載：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代表

人，有系爭100號土地謄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3頁），而可

認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形式上有系爭100號土地之獨立

財產，足認上訴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屬於非法人團

體，具有當事人能力。又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之代表人

堅持以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為上訴人名稱（見本院卷二第103

頁），然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並未經合法設立（理由詳後

述），而無財團法人華榮醫院存在，是上訴人名稱雖載明為

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本判決仍係針對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

處所為，合先敘明。

二、復按民事訴訟法第383條係規定各種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者，法院得為中間判決，是遇有此

種情形時，為中間判決與否，應依法院之意見定之，並非必

須為中間判決。若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法達於可為裁判之程

度，同時訴訟亦已可為裁判者，即應逕為終局裁判，不得復

為中間判決，尤不許當事人以未為中間判決為上訴理由（最

高法院27年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聲請

對「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是否具有法人格，以及坐落原台灣

省高雄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已

完成不動產物權處分移轉之準法律行為為中間判決云云（見

本院卷二第15至19頁），惟查，本院於審理後已認本件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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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理由詳如後述，是依上開說明，本件

尚無先為中間判決之必要，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尚難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高雄市旗山區公所（下稱旗山區公

所）執本院民國110年度旗簡字第202號民事確定判決（下稱

系爭甲判決）為執行名義、被上訴人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下

稱社會局）執本院110年度旗簡字第178號民事確定判決（下

稱系爭乙判決）為執行名義，各自聲請強制執行被上訴人與

訴外人即債務人黃榮華（下稱黃榮華）間經系爭甲、乙判決

所審認之事項，並就系爭甲判決部分，由本院執行處以111

年度司執字第61337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甲執行事件）、

系爭乙判決部分，由本院執行處以111年度司執字第70773號

執行事件（下稱系爭乙執行事件，並就系爭甲、乙執行事件

合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然而，系爭甲、乙判決主文各自

要求黃榮華拆除之地上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

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屬上訴人所有，且系爭房

屋坐落之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系

爭74、75地號土地，並合稱系爭土地），亦為上訴人所有，

被上訴人卻分別透過其等與黃榮華間之系爭甲、乙判決，強

制執行上訴人之財產，甚至要求黃榮華將系爭房屋拆除後，

將系爭土地分別返還予旗山區公所及社會局。而系爭房屋暨

所坐落之系爭土地既均為上訴人所有，上訴人自具有足以排

除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之權利，且上訴人與黃榮華

屬於不同人格，系爭甲、乙判決對上訴人不生任何拘束力，

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前段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

語。並聲明：坐落原台灣省高雄縣○○鎮○○段000-00、

000-00、000-00、000-00，總面積24.46公頃非都市山坡地

【依法不得辦理市地重劃】，已於83年6月29日處分移轉、

88年8月17日編定變更【依法不得辦理重測】，89年4月30日

公告截止日得以山坡地開發建院即其上之84年落成「高雄縣

○○鎮○○路00000號」建物，均為上訴人（就地合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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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足以有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旗山區公所以：系爭74地號土地為高雄市所有，並由旗山區

公所負責管理，此參土地登記資料即明，倘上訴人主張其方

為系爭74地號土地之所有人，自應舉證以實其說。此外，上

訴人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但系爭甲判決已實質認定

系爭房屋應為黃榮華所有，上訴人於本案再爭執系爭房屋應

屬上訴人所有，並無理由等詞置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

回。

　㈡社會局以：本件上訴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並未完成醫療

財團法人之設立程序，亦未完成醫院開設，且其設立案早已

逾衛生福利部許可之展延期限，迄更未辦理法人登記，顯無

獨立之法人格，縱使可認定屬於非法人團體並提起訴訟，亦

無法反推具有實體法上之權利能力，故上訴人主張其具有系

爭土地、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已無理由。再者，系爭房屋乃

黃榮華起造興建，所有權人應為黃榮華，此參黃榮華先前在

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房屋，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

109年度偵字第2064號、第5416號、第5417號、第8340號偵

查事件認黃榮華涉犯竊佔罪並提起公訴，經鈞院刑事庭以

109年度訴字第376號刑事判決認系爭房屋確實為黃榮華出資

興建之判決理由即可明瞭，上訴人仍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

有人，實無理由，遑論上訴人根本非實體法上之權利主體，

當無享受所有權利之能力。此外，上訴人主張社會局管理之

系爭75地號土地應為其所有，但上訴人提出之資料或買賣契

約書，均未見其有合法取得系爭75地號土地部分，且系爭75

地號土地屬高雄市所有，並由社會局進行管理，此有土地登

記資料可查，是上訴人之訴並無理由等詞置辯。並聲明：上

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

明求為判令：㈠原判決廢棄。㈡系爭執行事件均應予撤銷。

被上訴人則均聲明：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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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

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

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5條

亦有明定。而前開條文所稱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

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

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並不包括事實上之占有及處

分權在內。故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之上訴人，既係主張其對

於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自應由其就該足

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存在負舉證之責。

　㈡本件上訴人提起本件第三人異議之訴，主張其為系爭土地、

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無非以：「『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係

於82年12月7日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之前身即行政院衛生署

以衛署醫字第82079365號函文核准同意許可設立之醫療法

人，且『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於83年6月21日已與系爭土地

之管理人即高雄縣旗山鎮公所簽定土地買賣契約書，而購得

高雄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現

有地號為高雄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並

將上開三筆土地與另外購得並以『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

處代表人黃榮華名義登記之高雄縣○○鎮○○段000000地號

土地（現有地號為系爭100號土地），一同申請土地開發計

畫案（用地變更計畫案），而該等土地開發計畫案（用地變

更計畫案）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後，已由內政部於

89年2月2日以台89內營字第8982281號函文同意許可，更經

高雄縣政府建設局建管科於89年3月31日以89府建管字第

22455號函文命高雄縣旗山鎮公所公告30日而合法生效。因

此，『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既已依照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2

第1項第5款規定申請土地開發完成，僅須等高雄市政府配合

辦理土地分區變更後，即可委由建築師補辦相關程序而就地

合法。現高雄市政府雖有依法令應為而未為，亦即消極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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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函文而遲不辦理土地分區變更登記之情形，但『財團法

人華榮醫院』依照行政程序取得之權利應不受影響，『財團

法人華榮醫院』已為系爭土地、房屋之所有權人，具有排除

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之權利」等詞為其主要依據

（見原審卷一第549至551頁；原審卷二第48至49頁、第174

至175頁）。然查：

　⒈醫療法於93年4月28日修正前，原有條文第5條、第29條、第

32條係規定：「本法所稱財團法人醫療機構，係指以從事醫

療業務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許可設立為財團

法人之醫療機構」、「財團法人醫療機構之設立，應檢具捐

助章程及目的事業計畫說明書等文件，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許可，共（應為並之誤）依法向該管法院聲請登記」、

「財團法人醫療機構經許可設立後，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

應於三十日內依捐助章程遴聘董事，成立董事會，並將董事

名冊於董事會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核備。財團法人醫療機構，完成法人登記後，捐助人或遺囑

執行人，應於完成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將全部建築基地、

房舍及推行醫療業務之設備等財產移歸法人，並報請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核備」，嗣於93年4月28日，因應醫療機構之變

革，醫療法已修正全文共123條，並於公布日施行，且修正

後即現行醫療法第5條、第42條之規定內容為：「本法所稱

醫療法人，包括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本法所稱醫

療財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

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

財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社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

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

人」、「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應檢具捐助章程、設立計畫

書及相關文件，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前項醫療財團法人

經許可後，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三十日內依捐助章程遴

聘董事，成立董事會，並將董事名冊於董事會成立之日起三

十日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於核定後三十日內向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管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醫療

財團法人完成法人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將所捐助之全部財

產移歸法人所有，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捐助人或遺囑

執行人未於期限內將捐助財產移歸法人所有，經限期令其完

成，逾期仍未完成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是

以，無論係修正前或修正後之醫療法，有關醫療財團法人之

設立，顯均採取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且依法向法院

完成登記，始具備獨立之法人格（民法第30條規定同可參

照）之設立程序。

　⒉上訴人雖主張「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係於82年12月7日經行

政院衛生福利部之前身即行政院衛生署以衛署醫字第

82079365號函文核准同意許可設立之醫療法人，但觀諸上訴

人提出並主張其已合法成立之前開函文，其上係記載：「主

旨：台端申請許可設立『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乙案，復請查

照。說明：…二、㈡建院土地係山坡地保育區，應俟依法申

請變更，得做為醫療建築用地後再予許可。三、本案應請依

前述決議事項，俟建院土地依法申請辦理變更用途，得作為

醫院建地使用，再報署許可」等詞，而依該等內容，行政院

衛生署明顯未許可「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之設立，反係要求

「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應完成土地變更事宜後，再重新申請

許可，是上訴人引前開函文，即主張「財團法人華榮醫院」

乃合法設立之財團醫療法人，已無可採。況且，行政院衛生

福利部於105年12月13日就「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之設立情

形，已有明確出具衛部醫字第1051667049號函文說明以：

「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申請設立案，已逾本部許可之展延期

限，且迄未檢送相關資料至本部完成法人設立程序等詞明灼

（見原審卷二第321至322頁），復在原審審理期間，亦以

112年3月31日衛部醫字第1121662730號函文再度說明：「財

團法人華榮醫院」申請人並未依醫療法第42條規定完成醫療

財團法人之設立程序，亦未完成醫院開設，無相關登記資料

等詞明確（見原審卷一第161頁），且經原審向「財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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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榮醫院」之所在地相關法院即本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確

認「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有無完成法人登記後，業均經回復

查無資料等語在卷（見原審卷一第495至499頁、第507至509

頁）。因此，「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乃未經合法許可、成

立，而不具有獨立法人格之團體，應可認定，上訴人性質上

應僅屬非法人團體即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

　⒊又我國實務慣例，為使設立中之法人便宜行事，雖從寬認定

設立中之法人如以籌備處名義為法律行為，因籌備處屬於將

來成立法人之前身，二者在實質上屬同一體，遂肯認法人之

發起人以設立中之法人籌備處名義為法律行為，亦有效力，

並使法律效果歸屬於成立後之法人。然按不動產物權，依法

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

力，民法第759條已有明文。查系爭7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

高雄市、管理者為旗山區公所；系爭75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

高雄市、管理者為社會局等情，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可查

（見原審卷一第303至306頁），是依現行民法規定，系爭土

地既登記為高雄市所有，要無可能為上訴人所有。而上訴人

雖另主張於83年6月29日已經付款及分割複丈點交，依最高

法院32年上字第2055號判決要旨，就系爭土地已經發生物權

法上處分移轉之效力等語，然系爭土地既未移轉登記為上訴

人所有，上訴人即未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況上訴人所主

張已經付款及分割複丈點交之土地範圍，應僅有系爭74地號

土地，並未包含由社會局管理之系爭75地號土地，故上訴人

對系爭75地號土地應無任何權利可言，從而，上訴人上開主

張，要與民法上開規定不符，自無足採。　　

　⒋另按建築物如已足避風雨，可達經濟上使用目的，且具構造

上及使用上之獨立性，即屬獨立之建築物，得為物權之客體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判決參照），雖未為保

存登記，由出資興建人原始取得所有權（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856號判決參照）。查上訴人另主張興建系爭房屋

是用上訴人的錢，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等語，然未見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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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有何由上訴人出資建築並原始取得所有權之相關證據，

而系爭房屋之稅籍資料固有商號名稱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

處等內容之註記，然此係因上訴人將登記地址設於系爭房屋

之故，非謂系爭房屋即為上訴人所有，又上訴人之代表人黃

榮華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亦坦認系爭房屋目前稅籍登記納稅義

務人黃政斌為其子，是伊同意黃政斌去申請的等語（見本院

卷二第105至106頁），則如系爭房屋確為上訴人所有，系爭

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縱無法登記為上訴人，亦應登記為上訴人

之代表人黃榮華，然黃榮華卻逕自將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

登記為其子黃政斌，黃榮華顯係以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地位自

居，方得任意指定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是上訴人既未能

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系爭房屋為其所有，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

房屋之所有人，而得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云云，自屬無據。

　㈢綜上，本件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之所有人，

然依系爭土地登記資料，自始自終均未曾見有任何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之情形，上訴人自無憑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

可能。此外，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同未見該

未辦理保存登記之房屋，有何由上訴人出資建築並原始取得

所有權之證據。從而，本件既未見上訴人就系爭執行事件之

執行標的物即系爭土地、房屋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權利之情

形，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

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為其所有等情，

尚屬無據，即無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則上訴人據以提起本

件第三人異議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

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

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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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文嵐　

　　　　　　　　　　　　　　　　　法　官　陳淑卿

　　　　　　　　　　　　　　　　　法　官　吳保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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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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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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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華榮醫院


法定代理人  黃榮華  


訴訟代理人  黃政斌  


被上訴人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法定代理人  莊家柔  
訴訟代理人  宿文芬  
            張淑梅  
被上訴人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蔡宛芬  
訴訟代理人  吳岳龍律師
            吳剛魁律師
複代理人    陳廷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30日本院112年度旗簡字第20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依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 項規定，固有當事人能力。惟以非法人團體之地位提起訴訟者，即應就其符合具有一定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一定之目的、獨立之財產，以及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等非法人團體之必備要件，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926 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未經許可成立之法人，雖不能認其為法人，然仍不失為非法人之團體，苟能證明有一定之名稱，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及設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並具有一定之目的及獨立之財產，自具有當事人能力。查上訴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應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設有黃榮華為其代表人，以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號建物為其辦事處，具有一定名稱及事務所，以成立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為目的而存在，又地政機關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00號土地）登記在黃榮華名下，於其他登記事項記載：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代表人，有系爭100號土地謄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3頁），而可認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形式上有系爭100號土地之獨立財產，足認上訴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屬於非法人團體，具有當事人能力。又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之代表人堅持以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為上訴人名稱（見本院卷二第103頁），然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並未經合法設立（理由詳後述），而無財團法人華榮醫院存在，是上訴人名稱雖載明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本判決仍係針對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所為，合先敘明。
二、復按民事訴訟法第383條係規定各種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法，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者，法院得為中間判決，是遇有此種情形時，為中間判決與否，應依法院之意見定之，並非必須為中間判決。若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法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同時訴訟亦已可為裁判者，即應逕為終局裁判，不得復為中間判決，尤不許當事人以未為中間判決為上訴理由（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聲請對「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是否具有法人格，以及坐落原台灣省高雄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已完成不動產物權處分移轉之準法律行為為中間判決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5至19頁），惟查，本院於審理後已認本件訴訟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理由詳如後述，是依上開說明，本件尚無先為中間判決之必要，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尚難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高雄市旗山區公所（下稱旗山區公所）執本院民國110年度旗簡字第202號民事確定判決（下稱系爭甲判決）為執行名義、被上訴人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下稱社會局）執本院110年度旗簡字第178號民事確定判決（下稱系爭乙判決）為執行名義，各自聲請強制執行被上訴人與訴外人即債務人黃榮華（下稱黃榮華）間經系爭甲、乙判決所審認之事項，並就系爭甲判決部分，由本院執行處以111年度司執字第61337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甲執行事件）、系爭乙判決部分，由本院執行處以111年度司執字第70773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乙執行事件，並就系爭甲、乙執行事件合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然而，系爭甲、乙判決主文各自要求黃榮華拆除之地上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屬上訴人所有，且系爭房屋坐落之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系爭74、75地號土地，並合稱系爭土地），亦為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卻分別透過其等與黃榮華間之系爭甲、乙判決，強制執行上訴人之財產，甚至要求黃榮華將系爭房屋拆除後，將系爭土地分別返還予旗山區公所及社會局。而系爭房屋暨所坐落之系爭土地既均為上訴人所有，上訴人自具有足以排除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之權利，且上訴人與黃榮華屬於不同人格，系爭甲、乙判決對上訴人不生任何拘束力，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前段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坐落原台灣省高雄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00，總面積24.46公頃非都市山坡地【依法不得辦理市地重劃】，已於83年6月29日處分移轉、88年8月17日編定變更【依法不得辦理重測】，89年4月30日公告截止日得以山坡地開發建院即其上之84年落成「高雄縣○○鎮○○路00000號」建物，均為上訴人（就地合法）而所有，足以有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旗山區公所以：系爭74地號土地為高雄市所有，並由旗山區公所負責管理，此參土地登記資料即明，倘上訴人主張其方為系爭74地號土地之所有人，自應舉證以實其說。此外，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但系爭甲判決已實質認定系爭房屋應為黃榮華所有，上訴人於本案再爭執系爭房屋應屬上訴人所有，並無理由等詞置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㈡社會局以：本件上訴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並未完成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程序，亦未完成醫院開設，且其設立案早已逾衛生福利部許可之展延期限，迄更未辦理法人登記，顯無獨立之法人格，縱使可認定屬於非法人團體並提起訴訟，亦無法反推具有實體法上之權利能力，故上訴人主張其具有系爭土地、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已無理由。再者，系爭房屋乃黃榮華起造興建，所有權人應為黃榮華，此參黃榮華先前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房屋，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2064號、第5416號、第5417號、第8340號偵查事件認黃榮華涉犯竊佔罪並提起公訴，經鈞院刑事庭以109年度訴字第376號刑事判決認系爭房屋確實為黃榮華出資興建之判決理由即可明瞭，上訴人仍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實無理由，遑論上訴人根本非實體法上之權利主體，當無享受所有權利之能力。此外，上訴人主張社會局管理之系爭75地號土地應為其所有，但上訴人提出之資料或買賣契約書，均未見其有合法取得系爭75地號土地部分，且系爭75地號土地屬高雄市所有，並由社會局進行管理，此有土地登記資料可查，是上訴人之訴並無理由等詞置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求為判令：㈠原判決廢棄。㈡系爭執行事件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則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5條亦有明定。而前開條文所稱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並不包括事實上之占有及處分權在內。故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之上訴人，既係主張其對於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自應由其就該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存在負舉證之責。
　㈡本件上訴人提起本件第三人異議之訴，主張其為系爭土地、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無非以：「『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係於82年12月7日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之前身即行政院衛生署以衛署醫字第82079365號函文核准同意許可設立之醫療法人，且『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於83年6月21日已與系爭土地之管理人即高雄縣旗山鎮公所簽定土地買賣契約書，而購得高雄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現有地號為高雄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並將上開三筆土地與另外購得並以『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代表人黃榮華名義登記之高雄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現有地號為系爭100號土地），一同申請土地開發計畫案（用地變更計畫案），而該等土地開發計畫案（用地變更計畫案）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後，已由內政部於89年2月2日以台89內營字第8982281號函文同意許可，更經高雄縣政府建設局建管科於89年3月31日以89府建管字第22455號函文命高雄縣旗山鎮公所公告30日而合法生效。因此，『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既已依照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5款規定申請土地開發完成，僅須等高雄市政府配合辦理土地分區變更後，即可委由建築師補辦相關程序而就地合法。現高雄市政府雖有依法令應為而未為，亦即消極抵制上開函文而遲不辦理土地分區變更登記之情形，但『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依照行政程序取得之權利應不受影響，『財團法人華榮醫院』已為系爭土地、房屋之所有權人，具有排除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之權利」等詞為其主要依據（見原審卷一第549至551頁；原審卷二第48至49頁、第174至175頁）。然查：
　⒈醫療法於93年4月28日修正前，原有條文第5條、第29條、第32條係規定：「本法所稱財團法人醫療機構，係指以從事醫療業務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許可設立為財團法人之醫療機構」、「財團法人醫療機構之設立，應檢具捐助章程及目的事業計畫說明書等文件，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許可，共（應為並之誤）依法向該管法院聲請登記」、「財團法人醫療機構經許可設立後，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三十日內依捐助章程遴聘董事，成立董事會，並將董事名冊於董事會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備。財團法人醫療機構，完成法人登記後，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完成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將全部建築基地、房舍及推行醫療業務之設備等財產移歸法人，並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備」，嗣於93年4月28日，因應醫療機構之變革，醫療法已修正全文共123條，並於公布日施行，且修正後即現行醫療法第5條、第42條之規定內容為：「本法所稱醫療法人，包括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財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社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人」、「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應檢具捐助章程、設立計畫書及相關文件，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前項醫療財團法人經許可後，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三十日內依捐助章程遴聘董事，成立董事會，並將董事名冊於董事會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於核定後三十日內向該管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醫療財團法人完成法人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將所捐助之全部財產移歸法人所有，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未於期限內將捐助財產移歸法人所有，經限期令其完成，逾期仍未完成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是以，無論係修正前或修正後之醫療法，有關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顯均採取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且依法向法院完成登記，始具備獨立之法人格（民法第30條規定同可參照）之設立程序。
　⒉上訴人雖主張「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係於82年12月7日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之前身即行政院衛生署以衛署醫字第82079365號函文核准同意許可設立之醫療法人，但觀諸上訴人提出並主張其已合法成立之前開函文，其上係記載：「主旨：台端申請許可設立『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乙案，復請查照。說明：…二、㈡建院土地係山坡地保育區，應俟依法申請變更，得做為醫療建築用地後再予許可。三、本案應請依前述決議事項，俟建院土地依法申請辦理變更用途，得作為醫院建地使用，再報署許可」等詞，而依該等內容，行政院衛生署明顯未許可「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之設立，反係要求「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應完成土地變更事宜後，再重新申請許可，是上訴人引前開函文，即主張「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乃合法設立之財團醫療法人，已無可採。況且，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於105年12月13日就「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之設立情形，已有明確出具衛部醫字第1051667049號函文說明以：「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申請設立案，已逾本部許可之展延期限，且迄未檢送相關資料至本部完成法人設立程序等詞明灼（見原審卷二第321至322頁），復在原審審理期間，亦以112年3月31日衛部醫字第1121662730號函文再度說明：「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申請人並未依醫療法第42條規定完成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程序，亦未完成醫院開設，無相關登記資料等詞明確（見原審卷一第161頁），且經原審向「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之所在地相關法院即本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確認「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有無完成法人登記後，業均經回復查無資料等語在卷（見原審卷一第495至499頁、第507至509頁）。因此，「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乃未經合法許可、成立，而不具有獨立法人格之團體，應可認定，上訴人性質上應僅屬非法人團體即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
　⒊又我國實務慣例，為使設立中之法人便宜行事，雖從寬認定設立中之法人如以籌備處名義為法律行為，因籌備處屬於將來成立法人之前身，二者在實質上屬同一體，遂肯認法人之發起人以設立中之法人籌備處名義為法律行為，亦有效力，並使法律效果歸屬於成立後之法人。然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民法第759條已有明文。查系爭7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高雄市、管理者為旗山區公所；系爭75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高雄市、管理者為社會局等情，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可查（見原審卷一第303至306頁），是依現行民法規定，系爭土地既登記為高雄市所有，要無可能為上訴人所有。而上訴人雖另主張於83年6月29日已經付款及分割複丈點交，依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2055號判決要旨，就系爭土地已經發生物權法上處分移轉之效力等語，然系爭土地既未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上訴人即未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況上訴人所主張已經付款及分割複丈點交之土地範圍，應僅有系爭74地號土地，並未包含由社會局管理之系爭75地號土地，故上訴人對系爭75地號土地應無任何權利可言，從而，上訴人上開主張，要與民法上開規定不符，自無足採。　　
　⒋另按建築物如已足避風雨，可達經濟上使用目的，且具構造上及使用上之獨立性，即屬獨立之建築物，得為物權之客體（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判決參照），雖未為保存登記，由出資興建人原始取得所有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56號判決參照）。查上訴人另主張興建系爭房屋是用上訴人的錢，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等語，然未見系爭房屋有何由上訴人出資建築並原始取得所有權之相關證據，而系爭房屋之稅籍資料固有商號名稱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等內容之註記，然此係因上訴人將登記地址設於系爭房屋之故，非謂系爭房屋即為上訴人所有，又上訴人之代表人黃榮華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亦坦認系爭房屋目前稅籍登記納稅義務人黃政斌為其子，是伊同意黃政斌去申請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5至106頁），則如系爭房屋確為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縱無法登記為上訴人，亦應登記為上訴人之代表人黃榮華，然黃榮華卻逕自將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登記為其子黃政斌，黃榮華顯係以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地位自居，方得任意指定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是上訴人既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系爭房屋為其所有，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而得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云云，自屬無據。
　㈢綜上，本件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之所有人，然依系爭土地登記資料，自始自終均未曾見有任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上訴人自無憑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可能。此外，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同未見該未辦理保存登記之房屋，有何由上訴人出資建築並原始取得所有權之證據。從而，本件既未見上訴人就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物即系爭土地、房屋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權利之情形，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為其所有等情，尚屬無據，即無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則上訴人據以提起本件第三人異議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文嵐　
　　　　　　　　　　　　　　　　　法　官　陳淑卿
　　　　　　　　　　　　　　　　　法　官　吳保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惟文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華榮醫院

法定代理人  黃榮華  

訴訟代理人  黃政斌  

被上訴人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法定代理人  莊家柔  
訴訟代理人  宿文芬  
            張淑梅  
被上訴人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蔡宛芬  
訴訟代理人  吳岳龍律師
            吳剛魁律師
複代理人    陳廷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30
日本院112年度旗簡字第20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
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依民事訴訟法第
    40條第3 項規定，固有當事人能力。惟以非法人團體之地位
    提起訴訟者，即應就其符合具有一定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
    、一定之目的、獨立之財產，以及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等非
    法人團體之必備要件，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
    第926 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未經許可成立之法人，雖不能
    認其為法人，然仍不失為非法人之團體，苟能證明有一定之
    名稱，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及設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並具有
    一定之目的及獨立之財產，自具有當事人能力。查上訴人財
    團法人華榮醫院（應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設有黃榮
    華為其代表人，以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號建物為
    其辦事處，具有一定名稱及事務所，以成立財團法人華榮醫
    院為目的而存在，又地政機關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
    號土地（下稱系爭100號土地）登記在黃榮華名下，於其他
    登記事項記載：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代表人，有系爭10
    0號土地謄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3頁），而可認財團法人華
    榮醫院籌備處形式上有系爭100號土地之獨立財產，足認上
    訴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屬於非法人團體，具有當事人
    能力。又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之代表人堅持以財團法人
    華榮醫院為上訴人名稱（見本院卷二第103頁），然財團法
    人華榮醫院並未經合法設立（理由詳後述），而無財團法人
    華榮醫院存在，是上訴人名稱雖載明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
    本判決仍係針對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所為，合先敘明。
二、復按民事訴訟法第383條係規定各種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法
    ，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者，法院得為中間判決，是遇有此種
    情形時，為中間判決與否，應依法院之意見定之，並非必須
    為中間判決。若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法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
    ，同時訴訟亦已可為裁判者，即應逕為終局裁判，不得復為
    中間判決，尤不許當事人以未為中間判決為上訴理由（最高
    法院27年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聲請對
    「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是否具有法人格，以及坐落原台灣省
    高雄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已完成不動
    產物權處分移轉之準法律行為為中間判決云云（見本院卷二
    第15至19頁），惟查，本院於審理後已認本件訴訟達於可為
    裁判之程度，理由詳如後述，是依上開說明，本件尚無先為
    中間判決之必要，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尚難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高雄市旗山區公所（下稱旗山區公所
    ）執本院民國110年度旗簡字第202號民事確定判決（下稱系
    爭甲判決）為執行名義、被上訴人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下稱
    社會局）執本院110年度旗簡字第178號民事確定判決（下稱
    系爭乙判決）為執行名義，各自聲請強制執行被上訴人與訴
    外人即債務人黃榮華（下稱黃榮華）間經系爭甲、乙判決所
    審認之事項，並就系爭甲判決部分，由本院執行處以111年
    度司執字第61337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甲執行事件）、系
    爭乙判決部分，由本院執行處以111年度司執字第70773號執
    行事件（下稱系爭乙執行事件，並就系爭甲、乙執行事件合
    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然而，系爭甲、乙判決主文各自要
    求黃榮華拆除之地上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號
    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屬上訴人所有，且系爭房屋坐落之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系爭74、75地號
    土地，並合稱系爭土地），亦為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卻分
    別透過其等與黃榮華間之系爭甲、乙判決，強制執行上訴人
    之財產，甚至要求黃榮華將系爭房屋拆除後，將系爭土地分
    別返還予旗山區公所及社會局。而系爭房屋暨所坐落之系爭
    土地既均為上訴人所有，上訴人自具有足以排除系爭執行事
    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之權利，且上訴人與黃榮華屬於不同人格
    ，系爭甲、乙判決對上訴人不生任何拘束力，爰依強制執行
    法第15條前段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坐
    落原台灣省高雄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
    00，總面積24.46公頃非都市山坡地【依法不得辦理市地重
    劃】，已於83年6月29日處分移轉、88年8月17日編定變更【
    依法不得辦理重測】，89年4月30日公告截止日得以山坡地
    開發建院即其上之84年落成「高雄縣○○鎮○○路00000號」建
    物，均為上訴人（就地合法）而所有，足以有排除強制執行
    之權利。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旗山區公所以：系爭74地號土地為高雄市所有，並由旗山區
    公所負責管理，此參土地登記資料即明，倘上訴人主張其方
    為系爭74地號土地之所有人，自應舉證以實其說。此外，上
    訴人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但系爭甲判決已實質認定
    系爭房屋應為黃榮華所有，上訴人於本案再爭執系爭房屋應
    屬上訴人所有，並無理由等詞置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
    回。
　㈡社會局以：本件上訴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並未完成醫療
    財團法人之設立程序，亦未完成醫院開設，且其設立案早已
    逾衛生福利部許可之展延期限，迄更未辦理法人登記，顯無
    獨立之法人格，縱使可認定屬於非法人團體並提起訴訟，亦
    無法反推具有實體法上之權利能力，故上訴人主張其具有系
    爭土地、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已無理由。再者，系爭房屋乃
    黃榮華起造興建，所有權人應為黃榮華，此參黃榮華先前在
    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房屋，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
    109年度偵字第2064號、第5416號、第5417號、第8340號偵
    查事件認黃榮華涉犯竊佔罪並提起公訴，經鈞院刑事庭以10
    9年度訴字第376號刑事判決認系爭房屋確實為黃榮華出資興
    建之判決理由即可明瞭，上訴人仍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
    人，實無理由，遑論上訴人根本非實體法上之權利主體，當
    無享受所有權利之能力。此外，上訴人主張社會局管理之系
    爭75地號土地應為其所有，但上訴人提出之資料或買賣契約
    書，均未見其有合法取得系爭75地號土地部分，且系爭75地
    號土地屬高雄市所有，並由社會局進行管理，此有土地登記
    資料可查，是上訴人之訴並無理由等詞置辯。並聲明：上訴
    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
    明求為判令：㈠原判決廢棄。㈡系爭執行事件均應予撤銷。被
    上訴人則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
    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
    ，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5條亦
    有明定。而前開條文所稱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
    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
    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並不包括事實上之占有及處分權
    在內。故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之上訴人，既係主張其對於執
    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自應由其就該足以排
    除強制執行之權利存在負舉證之責。
　㈡本件上訴人提起本件第三人異議之訴，主張其為系爭土地、
    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無非以：「『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係於
    82年12月7日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之前身即行政院衛生署以
    衛署醫字第82079365號函文核准同意許可設立之醫療法人，
    且『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於83年6月21日已與系爭土地之管理
    人即高雄縣旗山鎮公所簽定土地買賣契約書，而購得高雄縣
    ○○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現有地號為高雄
    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並將上開三筆土地與另
    外購得並以『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代表人黃榮華名義登
    記之高雄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現有地號為系爭100
    號土地），一同申請土地開發計畫案（用地變更計畫案），
    而該等土地開發計畫案（用地變更計畫案）經內政部區域計
    畫委員會審查後，已由內政部於89年2月2日以台89內營字第
    8982281號函文同意許可，更經高雄縣政府建設局建管科於8
    9年3月31日以89府建管字第22455號函文命高雄縣旗山鎮公
    所公告30日而合法生效。因此，『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既已依
    照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5款規定申請土地開發完成
    ，僅須等高雄市政府配合辦理土地分區變更後，即可委由建
    築師補辦相關程序而就地合法。現高雄市政府雖有依法令應
    為而未為，亦即消極抵制上開函文而遲不辦理土地分區變更
    登記之情形，但『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依照行政程序取得之權
    利應不受影響，『財團法人華榮醫院』已為系爭土地、房屋之
    所有權人，具有排除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之權利」
    等詞為其主要依據（見原審卷一第549至551頁；原審卷二第
    48至49頁、第174至175頁）。然查：
　⒈醫療法於93年4月28日修正前，原有條文第5條、第29條、第3
    2條係規定：「本法所稱財團法人醫療機構，係指以從事醫
    療業務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許可設立為財團
    法人之醫療機構」、「財團法人醫療機構之設立，應檢具捐
    助章程及目的事業計畫說明書等文件，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許可，共（應為並之誤）依法向該管法院聲請登記」、「
    財團法人醫療機構經許可設立後，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
    於三十日內依捐助章程遴聘董事，成立董事會，並將董事名
    冊於董事會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
    備。財團法人醫療機構，完成法人登記後，捐助人或遺囑執
    行人，應於完成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將全部建築基地、房
    舍及推行醫療業務之設備等財產移歸法人，並報請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核備」，嗣於93年4月28日，因應醫療機構之變革
    ，醫療法已修正全文共123條，並於公布日施行，且修正後
    即現行醫療法第5條、第42條之規定內容為：「本法所稱醫
    療法人，包括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
    財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捐
    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財
    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社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
    醫療機構為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應檢具捐助章程、設立計畫書及相
    關文件，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前項醫療財團法人經許可
    後，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三十日內依捐助章程遴聘董事
    ，成立董事會，並將董事名冊於董事會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內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於核定後三十日內向該管地方
    法院辦理法人登記。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醫療財團法
    人完成法人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將所捐助之全部財產移歸
    法人所有，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
    未於期限內將捐助財產移歸法人所有，經限期令其完成，逾
    期仍未完成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是以，無論
    係修正前或修正後之醫療法，有關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顯
    均採取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且依法向法院完成登記
    ，始具備獨立之法人格（民法第30條規定同可參照）之設立
    程序。
　⒉上訴人雖主張「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係於82年12月7日經行政
    院衛生福利部之前身即行政院衛生署以衛署醫字第82079365
    號函文核准同意許可設立之醫療法人，但觀諸上訴人提出並
    主張其已合法成立之前開函文，其上係記載：「主旨：台端
    申請許可設立『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乙案，復請查照。說明：
    …二、㈡建院土地係山坡地保育區，應俟依法申請變更，得做
    為醫療建築用地後再予許可。三、本案應請依前述決議事項
    ，俟建院土地依法申請辦理變更用途，得作為醫院建地使用
    ，再報署許可」等詞，而依該等內容，行政院衛生署明顯未
    許可「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之設立，反係要求「財團法人華
    榮醫院」應完成土地變更事宜後，再重新申請許可，是上訴
    人引前開函文，即主張「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乃合法設立之
    財團醫療法人，已無可採。況且，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於105
    年12月13日就「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之設立情形，已有明確
    出具衛部醫字第1051667049號函文說明以：「財團法人華榮
    醫院」申請設立案，已逾本部許可之展延期限，且迄未檢送
    相關資料至本部完成法人設立程序等詞明灼（見原審卷二第
    321至322頁），復在原審審理期間，亦以112年3月31日衛部
    醫字第1121662730號函文再度說明：「財團法人華榮醫院」
    申請人並未依醫療法第42條規定完成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程
    序，亦未完成醫院開設，無相關登記資料等詞明確（見原審
    卷一第161頁），且經原審向「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之所在
    地相關法院即本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確認「財團法人華榮
    醫院」有無完成法人登記後，業均經回復查無資料等語在卷
    （見原審卷一第495至499頁、第507至509頁）。因此，「財
    團法人華榮醫院」乃未經合法許可、成立，而不具有獨立法
    人格之團體，應可認定，上訴人性質上應僅屬非法人團體即
    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
　⒊又我國實務慣例，為使設立中之法人便宜行事，雖從寬認定
    設立中之法人如以籌備處名義為法律行為，因籌備處屬於將
    來成立法人之前身，二者在實質上屬同一體，遂肯認法人之
    發起人以設立中之法人籌備處名義為法律行為，亦有效力，
    並使法律效果歸屬於成立後之法人。然按不動產物權，依法
    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民法第759條已有明文。查系爭7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高
    雄市、管理者為旗山區公所；系爭75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高
    雄市、管理者為社會局等情，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可查（
    見原審卷一第303至306頁），是依現行民法規定，系爭土地
    既登記為高雄市所有，要無可能為上訴人所有。而上訴人雖
    另主張於83年6月29日已經付款及分割複丈點交，依最高法
    院32年上字第2055號判決要旨，就系爭土地已經發生物權法
    上處分移轉之效力等語，然系爭土地既未移轉登記為上訴人
    所有，上訴人即未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況上訴人所主張
    已經付款及分割複丈點交之土地範圍，應僅有系爭74地號土
    地，並未包含由社會局管理之系爭75地號土地，故上訴人對
    系爭75地號土地應無任何權利可言，從而，上訴人上開主張
    ，要與民法上開規定不符，自無足採。　　
　⒋另按建築物如已足避風雨，可達經濟上使用目的，且具構造
    上及使用上之獨立性，即屬獨立之建築物，得為物權之客體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判決參照），雖未為保
    存登記，由出資興建人原始取得所有權（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856號判決參照）。查上訴人另主張興建系爭房屋
    是用上訴人的錢，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等語，然未見系爭
    房屋有何由上訴人出資建築並原始取得所有權之相關證據，
    而系爭房屋之稅籍資料固有商號名稱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
    處等內容之註記，然此係因上訴人將登記地址設於系爭房屋
    之故，非謂系爭房屋即為上訴人所有，又上訴人之代表人黃
    榮華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亦坦認系爭房屋目前稅籍登記納稅義
    務人黃政斌為其子，是伊同意黃政斌去申請的等語（見本院
    卷二第105至106頁），則如系爭房屋確為上訴人所有，系爭
    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縱無法登記為上訴人，亦應登記為上訴人
    之代表人黃榮華，然黃榮華卻逕自將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
    登記為其子黃政斌，黃榮華顯係以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地位自
    居，方得任意指定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是上訴人既未能
    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系爭房屋為其所有，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
    房屋之所有人，而得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云云，自屬無據。
　㈢綜上，本件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之所有人，
    然依系爭土地登記資料，自始自終均未曾見有任何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之情形，上訴人自無憑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
    可能。此外，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同未見該
    未辦理保存登記之房屋，有何由上訴人出資建築並原始取得
    所有權之證據。從而，本件既未見上訴人就系爭執行事件之
    執行標的物即系爭土地、房屋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權利之情
    形，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
    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為其所有等情，
    尚屬無據，即無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則上訴人據以提起本
    件第三人異議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
    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
    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文嵐　
　　　　　　　　　　　　　　　　　法　官　陳淑卿
　　　　　　　　　　　　　　　　　法　官　吳保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惟文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華榮醫院

法定代理人  黃榮華  

訴訟代理人  黃政斌  

被上訴人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法定代理人  莊家柔  
訴訟代理人  宿文芬  
            張淑梅  
被上訴人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蔡宛芬  
訴訟代理人  吳岳龍律師
            吳剛魁律師
複代理人    陳廷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30日本院112年度旗簡字第20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依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 項規定，固有當事人能力。惟以非法人團體之地位提起訴訟者，即應就其符合具有一定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一定之目的、獨立之財產，以及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等非法人團體之必備要件，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926 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未經許可成立之法人，雖不能認其為法人，然仍不失為非法人之團體，苟能證明有一定之名稱，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及設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並具有一定之目的及獨立之財產，自具有當事人能力。查上訴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應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設有黃榮華為其代表人，以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號建物為其辦事處，具有一定名稱及事務所，以成立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為目的而存在，又地政機關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00號土地）登記在黃榮華名下，於其他登記事項記載：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代表人，有系爭100號土地謄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3頁），而可認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形式上有系爭100號土地之獨立財產，足認上訴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屬於非法人團體，具有當事人能力。又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之代表人堅持以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為上訴人名稱（見本院卷二第103頁），然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並未經合法設立（理由詳後述），而無財團法人華榮醫院存在，是上訴人名稱雖載明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本判決仍係針對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所為，合先敘明。
二、復按民事訴訟法第383條係規定各種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法，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者，法院得為中間判決，是遇有此種情形時，為中間判決與否，應依法院之意見定之，並非必須為中間判決。若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法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同時訴訟亦已可為裁判者，即應逕為終局裁判，不得復為中間判決，尤不許當事人以未為中間判決為上訴理由（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聲請對「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是否具有法人格，以及坐落原台灣省高雄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已完成不動產物權處分移轉之準法律行為為中間判決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5至19頁），惟查，本院於審理後已認本件訴訟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理由詳如後述，是依上開說明，本件尚無先為中間判決之必要，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尚難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高雄市旗山區公所（下稱旗山區公所）執本院民國110年度旗簡字第202號民事確定判決（下稱系爭甲判決）為執行名義、被上訴人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下稱社會局）執本院110年度旗簡字第178號民事確定判決（下稱系爭乙判決）為執行名義，各自聲請強制執行被上訴人與訴外人即債務人黃榮華（下稱黃榮華）間經系爭甲、乙判決所審認之事項，並就系爭甲判決部分，由本院執行處以111年度司執字第61337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甲執行事件）、系爭乙判決部分，由本院執行處以111年度司執字第70773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乙執行事件，並就系爭甲、乙執行事件合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然而，系爭甲、乙判決主文各自要求黃榮華拆除之地上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屬上訴人所有，且系爭房屋坐落之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系爭74、75地號土地，並合稱系爭土地），亦為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卻分別透過其等與黃榮華間之系爭甲、乙判決，強制執行上訴人之財產，甚至要求黃榮華將系爭房屋拆除後，將系爭土地分別返還予旗山區公所及社會局。而系爭房屋暨所坐落之系爭土地既均為上訴人所有，上訴人自具有足以排除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之權利，且上訴人與黃榮華屬於不同人格，系爭甲、乙判決對上訴人不生任何拘束力，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前段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坐落原台灣省高雄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00，總面積24.46公頃非都市山坡地【依法不得辦理市地重劃】，已於83年6月29日處分移轉、88年8月17日編定變更【依法不得辦理重測】，89年4月30日公告截止日得以山坡地開發建院即其上之84年落成「高雄縣○○鎮○○路00000號」建物，均為上訴人（就地合法）而所有，足以有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旗山區公所以：系爭74地號土地為高雄市所有，並由旗山區公所負責管理，此參土地登記資料即明，倘上訴人主張其方為系爭74地號土地之所有人，自應舉證以實其說。此外，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但系爭甲判決已實質認定系爭房屋應為黃榮華所有，上訴人於本案再爭執系爭房屋應屬上訴人所有，並無理由等詞置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㈡社會局以：本件上訴人「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並未完成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程序，亦未完成醫院開設，且其設立案早已逾衛生福利部許可之展延期限，迄更未辦理法人登記，顯無獨立之法人格，縱使可認定屬於非法人團體並提起訴訟，亦無法反推具有實體法上之權利能力，故上訴人主張其具有系爭土地、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已無理由。再者，系爭房屋乃黃榮華起造興建，所有權人應為黃榮華，此參黃榮華先前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房屋，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2064號、第5416號、第5417號、第8340號偵查事件認黃榮華涉犯竊佔罪並提起公訴，經鈞院刑事庭以109年度訴字第376號刑事判決認系爭房屋確實為黃榮華出資興建之判決理由即可明瞭，上訴人仍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實無理由，遑論上訴人根本非實體法上之權利主體，當無享受所有權利之能力。此外，上訴人主張社會局管理之系爭75地號土地應為其所有，但上訴人提出之資料或買賣契約書，均未見其有合法取得系爭75地號土地部分，且系爭75地號土地屬高雄市所有，並由社會局進行管理，此有土地登記資料可查，是上訴人之訴並無理由等詞置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求為判令：㈠原判決廢棄。㈡系爭執行事件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則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5條亦有明定。而前開條文所稱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並不包括事實上之占有及處分權在內。故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之上訴人，既係主張其對於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自應由其就該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存在負舉證之責。
　㈡本件上訴人提起本件第三人異議之訴，主張其為系爭土地、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無非以：「『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係於82年12月7日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之前身即行政院衛生署以衛署醫字第82079365號函文核准同意許可設立之醫療法人，且『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於83年6月21日已與系爭土地之管理人即高雄縣旗山鎮公所簽定土地買賣契約書，而購得高雄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現有地號為高雄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並將上開三筆土地與另外購得並以『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代表人黃榮華名義登記之高雄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現有地號為系爭100號土地），一同申請土地開發計畫案（用地變更計畫案），而該等土地開發計畫案（用地變更計畫案）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後，已由內政部於89年2月2日以台89內營字第8982281號函文同意許可，更經高雄縣政府建設局建管科於89年3月31日以89府建管字第22455號函文命高雄縣旗山鎮公所公告30日而合法生效。因此，『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既已依照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5款規定申請土地開發完成，僅須等高雄市政府配合辦理土地分區變更後，即可委由建築師補辦相關程序而就地合法。現高雄市政府雖有依法令應為而未為，亦即消極抵制上開函文而遲不辦理土地分區變更登記之情形，但『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依照行政程序取得之權利應不受影響，『財團法人華榮醫院』已為系爭土地、房屋之所有權人，具有排除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之權利」等詞為其主要依據（見原審卷一第549至551頁；原審卷二第48至49頁、第174至175頁）。然查：
　⒈醫療法於93年4月28日修正前，原有條文第5條、第29條、第32條係規定：「本法所稱財團法人醫療機構，係指以從事醫療業務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許可設立為財團法人之醫療機構」、「財團法人醫療機構之設立，應檢具捐助章程及目的事業計畫說明書等文件，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許可，共（應為並之誤）依法向該管法院聲請登記」、「財團法人醫療機構經許可設立後，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三十日內依捐助章程遴聘董事，成立董事會，並將董事名冊於董事會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備。財團法人醫療機構，完成法人登記後，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完成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將全部建築基地、房舍及推行醫療業務之設備等財產移歸法人，並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備」，嗣於93年4月28日，因應醫療機構之變革，醫療法已修正全文共123條，並於公布日施行，且修正後即現行醫療法第5條、第42條之規定內容為：「本法所稱醫療法人，包括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財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社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人」、「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應檢具捐助章程、設立計畫書及相關文件，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前項醫療財團法人經許可後，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三十日內依捐助章程遴聘董事，成立董事會，並將董事名冊於董事會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於核定後三十日內向該管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醫療財團法人完成法人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將所捐助之全部財產移歸法人所有，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未於期限內將捐助財產移歸法人所有，經限期令其完成，逾期仍未完成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是以，無論係修正前或修正後之醫療法，有關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顯均採取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且依法向法院完成登記，始具備獨立之法人格（民法第30條規定同可參照）之設立程序。
　⒉上訴人雖主張「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係於82年12月7日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之前身即行政院衛生署以衛署醫字第82079365號函文核准同意許可設立之醫療法人，但觀諸上訴人提出並主張其已合法成立之前開函文，其上係記載：「主旨：台端申請許可設立『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乙案，復請查照。說明：…二、㈡建院土地係山坡地保育區，應俟依法申請變更，得做為醫療建築用地後再予許可。三、本案應請依前述決議事項，俟建院土地依法申請辦理變更用途，得作為醫院建地使用，再報署許可」等詞，而依該等內容，行政院衛生署明顯未許可「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之設立，反係要求「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應完成土地變更事宜後，再重新申請許可，是上訴人引前開函文，即主張「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乃合法設立之財團醫療法人，已無可採。況且，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於105年12月13日就「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之設立情形，已有明確出具衛部醫字第1051667049號函文說明以：「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申請設立案，已逾本部許可之展延期限，且迄未檢送相關資料至本部完成法人設立程序等詞明灼（見原審卷二第321至322頁），復在原審審理期間，亦以112年3月31日衛部醫字第1121662730號函文再度說明：「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申請人並未依醫療法第42條規定完成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程序，亦未完成醫院開設，無相關登記資料等詞明確（見原審卷一第161頁），且經原審向「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之所在地相關法院即本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確認「財團法人華榮醫院」有無完成法人登記後，業均經回復查無資料等語在卷（見原審卷一第495至499頁、第507至509頁）。因此，「財團法人華榮醫院」乃未經合法許可、成立，而不具有獨立法人格之團體，應可認定，上訴人性質上應僅屬非法人團體即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
　⒊又我國實務慣例，為使設立中之法人便宜行事，雖從寬認定設立中之法人如以籌備處名義為法律行為，因籌備處屬於將來成立法人之前身，二者在實質上屬同一體，遂肯認法人之發起人以設立中之法人籌備處名義為法律行為，亦有效力，並使法律效果歸屬於成立後之法人。然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民法第759條已有明文。查系爭7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高雄市、管理者為旗山區公所；系爭75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高雄市、管理者為社會局等情，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可查（見原審卷一第303至306頁），是依現行民法規定，系爭土地既登記為高雄市所有，要無可能為上訴人所有。而上訴人雖另主張於83年6月29日已經付款及分割複丈點交，依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2055號判決要旨，就系爭土地已經發生物權法上處分移轉之效力等語，然系爭土地既未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上訴人即未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況上訴人所主張已經付款及分割複丈點交之土地範圍，應僅有系爭74地號土地，並未包含由社會局管理之系爭75地號土地，故上訴人對系爭75地號土地應無任何權利可言，從而，上訴人上開主張，要與民法上開規定不符，自無足採。　　
　⒋另按建築物如已足避風雨，可達經濟上使用目的，且具構造上及使用上之獨立性，即屬獨立之建築物，得為物權之客體（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判決參照），雖未為保存登記，由出資興建人原始取得所有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56號判決參照）。查上訴人另主張興建系爭房屋是用上訴人的錢，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等語，然未見系爭房屋有何由上訴人出資建築並原始取得所有權之相關證據，而系爭房屋之稅籍資料固有商號名稱財團法人華榮醫院籌備處等內容之註記，然此係因上訴人將登記地址設於系爭房屋之故，非謂系爭房屋即為上訴人所有，又上訴人之代表人黃榮華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亦坦認系爭房屋目前稅籍登記納稅義務人黃政斌為其子，是伊同意黃政斌去申請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5至106頁），則如系爭房屋確為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縱無法登記為上訴人，亦應登記為上訴人之代表人黃榮華，然黃榮華卻逕自將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登記為其子黃政斌，黃榮華顯係以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地位自居，方得任意指定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是上訴人既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系爭房屋為其所有，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而得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云云，自屬無據。
　㈢綜上，本件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之所有人，然依系爭土地登記資料，自始自終均未曾見有任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上訴人自無憑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可能。此外，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房屋之所有人，同未見該未辦理保存登記之房屋，有何由上訴人出資建築並原始取得所有權之證據。從而，本件既未見上訴人就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物即系爭土地、房屋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權利之情形，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為其所有等情，尚屬無據，即無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則上訴人據以提起本件第三人異議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文嵐　
　　　　　　　　　　　　　　　　　法　官　陳淑卿
　　　　　　　　　　　　　　　　　法　官　吳保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惟文




